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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國立成功大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大學部導師編組方式 
            系/學士學位學程導師編組方式，導師人事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之金額
註：本系/學士學位學程導師編組之方式及導師經費之分配係依據本系/學士學位學程
年
月   日第      次     系務/學士學位學程會議討論通過。
一、本系導師編組方式：採用第     項            導師制
（1） 家族導師制：以系/學士學位學程原有之跨年級、系/學士學位學程家族為基礎，由系/學士學位學程請一位導師帶領一個或數個家族，家族成員涵蓋每個年級。
（2） 小組導師制：以全班為單位，由各系/學士學位學程將每個班級分成幾小組，每小組分配一位導師。
（3） 自選導師制：除一年級新生外，由學生自行選擇導師，但每位導師輔導大學部學生以不超過20名為原則。
（4） 雙導師制：每位學生規劃兩位導師輔導，一位為班級或群組導師，一位為小組導師，班級導師可兼顧班上的凝聚力；也可規劃一位為「生活導師」，一位為「課業導師」，兼顧人格與學業的均衡發展。
（5） 其他導師制（請詳述之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由各系/學士學位學程經系務/學士學位學程會議決議後實施。但每位導師輔導大學部學生以不超過20名為原則。
二、導師人事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之金額
註：每學期每導生以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整計算，分為導師人事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，比例以七比三為原則；但各系/學士學位學程可自行調整，然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。
（1） 導師費：主導師每學期       元×導生人數
第二導師每學期       元×導生人數 (註：僅雙導師制之學系適用)
（2） 系/學士學位學程主任導師費：□不領取 □領取       元×全系導生人數
（3） 學生輔導活動費：每學期每導生      元（註：此項經費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）
系/學士學位學程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